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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8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8856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相关费用税前扣除问题的批

复（国税函〔2007〕305号）云南省国家税务局： 你局《关于

企事业单位用车制度改革后相关费用税前扣除问题的请示》

（云国税发〔2006〕381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 根据

国家税务总局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》（国税发〔2000

〕84号）第十七条规定，工资薪金支出是纳税人每一纳税年

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与其有雇佣关系的员工的所有现金

或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，包括基本工资、奖金、津贴、补

贴、年终加薪、加班工资，以及与任职或受雇有关的其他支

出。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，在规定的标准内，为

员工报销的油料费、过路费、停车费、洗车费、修理费、保

险费等相关费用，以及以现金或实物形式发放的交通补贴，

均属于企事业单位的工资薪金支出，应一律计入企事业单位

的工资总额，按照现行的计税工资标准进行税前扣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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